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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

2018 年历城区教育系统招聘工作人员应聘须知

1．哪些人员可以应聘？

按照事业单位公开招聘的相关规定，凡是符合《2018年济南市

历城区教育系统公开招聘工作人员简章》规定的条件及招聘岗位资

格条件者，均可应聘。

2．哪些人员不能应聘？

（1）在读全日制普通高校非应届毕业生不能应聘，也不能用

已取得的学历学位作为条件应聘；

（2）现役军人；

（3）曾受过刑事处罚和曾被开除公职的人员；

（4）法律法规规定不得聘用的其他情形的人员。

应聘人员不得应聘与本人有亲属回避等关系的岗位。

3．留学回国人员应聘需要提供哪些材料？

留学回国人员应聘的，除需提供《招聘简章》中规定的相关材

料外，还要提供国家教育行政部门的学历学位认证材料。学历认证

材料，须在2018年7月19日前取得，在资格审查现场与其他材料一

并交招聘单位审核。

4．对毕业生的学历及相关证书获得时间有什么要求？

2018年应届毕业生的学历、学位及相关证书，须在2018年7月

31日前取得；其他人员应聘的，须在2018年7月19日前取得国家承

认的学历学位及相关证书。

5.应届毕业生指什么？

本次招聘提到的“应届毕业生”，系指纳入全国统一招生、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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内全日制普通高等院校（含科研院所）2018年应届毕业的学生。

6．如何界定应聘人员是否符合应聘岗位的专业要求？

应聘人员需持有相应教师资格证，资格证学科与岗位学科一

致。

提示：按照省市中小学教师评定专业技术职称的有关规定，中

小学教师申报评定专业技术职称时，所具备学历的专业与申报的专

业技术资格（授课学科）不一致或不相近，一般视为不具备规定学

历，无法评定专业技术职称。

7．服务基层项目人员可以应聘非定向招聘岗位吗？

服务基层项目人员可以应聘非定向招聘岗位，但必须符合招聘

岗位所要求的资格条件。

8.享受减免有关考试费用的农村特困大学生和城市低保人员

怎样办理减免手续？

拟享受减免考试费用的农村特困大学生和城市低保人员，持证

明材料于2018年7月22日9：00－16：00到济南市历城区教育教学研

究中心南院（原历城教师进修学校）（济南市历城区华信路6号，华

信路与花园路交叉路口南行100米路东 ）现场办理减免考试费用手

续。证明材料包括：享受国家最低生活保障金的城镇家庭的应聘人

员，提交家庭所在地的县（市、区）民政部门出具的享受最低生活

保障的证明和低保证；农村贫困家庭的应聘人员，提交家庭所在地

的县（市、区）扶贫办（部门）出具的特困证明和特困家庭基本情

况档案卡，或者出具由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、省教育厅核发的《山

东省特困家庭高校毕业生就业服务卡》。上述证件及相关材料均需

交验原件并提供复印件。

9．资格审查需要提供的材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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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报名网站上打印的《报名登记表》和《诚信承诺书》；

②身份证原件；

③《就业报到证》原件、毕业证原件（国家规定的有效学历）、

学位证原件，中国高等教育学生信息网打印学历证书电子注册备案

表；

④教师资格证原件，会计岗位须提供初级及以上会计专业技术

职务资格证书

⑤普通话二级乙等及以上证书原件（语文学科要求普通话二级

甲等及以上，会计岗位不作要求）;

⑥留学回国人员应聘者，需同时出具国家教育部门的学历学位

认证材料；

⑦现已被用人单位聘(录)用人员报名时必须征得现聘(录)用

单位同意，并提交现聘(录)用单位同意应聘的证明原件(证明模板

另附)，应聘者本人自行处理与现聘(录)用单位解除聘用(或劳动)

合同事宜，提交在相应学段的学校任教工作年限证明。属事业单位

在编人员报考的，还需提交《见习期满转正定级表》；

⑧应聘定向岗位的人员在接受现场审核时，还需提供以下材

料：参加“选聘高校毕业生到村任职”项目的人员出具县以上组织

人事部门考核认定的证明材料；参加“三支一扶”计划项目的人员

出具山东省“三支一扶”工作协调管理办公室签发的《招募通知书》

和县以上组织人事部门的考核材料；参加“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

划”项目的人员出具共青团山东省委考核认定的证明材料、共青团

中央统一制作的服务证和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鉴定表；

⑨报考岗位要求提供的其他材料。

应聘人员现场提交上述所需审查材料的原件(不得用证明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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代)，同时提交必查材料的复印件（按上述序号排序装订后提交）。

资格审查贯穿整个招聘工作全过程。应聘人员提交的材料如有

虚假，一律取消聘用资格。

10. 应聘人员提供虚假信息、材料如何处理？

应聘人员要认真仔细阅读诚信承诺书，填报的信息、提供的材

料应当真实、准确，因信息填报不全、错误等导致未通过招聘单位

资格审查的，责任由应聘人员自负。应聘人员填报虚假信息、提供

虚假材料的，一经查实，即取消应聘资格；对伪造、变造有关证件、

材料、信息，骗取考试资格的，取消本次应聘资格。

11．考试前遗失了身份证、准考证如何处理？

居民身份证丢失尚未补发的，考试时可携带临时身份证参加考

试。

遗失准考证的应聘人员，可以在考试前登陆报名系统自行打

印，或者持身份证到历城区教育局组织人事科补办。

12.《就业报到证》遗失怎么办？

应聘人员在现场资格审查时，必须提交《就业报到证》原件。

如果遗失，可提前与本人的人事档案管理部门联系借出本人的《就

业报到证》（副本）原件，现场提交；或与发证部门联系重新补办，

现场提交补办件原件。

13.教师资格证书丢失怎么办？

应由其人事档案管理机构出具《教师资格认定申请表》原件，

应聘人员持《教师资格认定申请表》原件及复印件，到资格审查确

认现场进行审核。

14．应聘人员遗失了普通话合格证的，能否报名？

如果不慎遗失了普通话合格证，可以咨询原发证部门补办或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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具由原发证部门提供的符合报名条件的普通话成绩及等级证明。

15．如何理解“1学年及以上教学经历”？

招考职位明确要求有教学经历的，报考人员必须具备相应的教

学经历，并需提供相应的教学经历证明。教学经历，是指具有在公

办教育机构或者获得批准的民办（含部队）中学（培训机构除外）

等工作的经历。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到高校毕业生实习见习基地

（该基地为教育机构）参加见习的经历，可视为教学经历。

毕业生在校期间的社会实践、实习、兼职等不能作为教学经历。

入学前具有工作经历的应届毕业生，如果符合职位规定的教学

年限，也可以报考具有教学经历要求的职位。

16．具有工作经历的人员资格审查时所需证明材料有哪些？

（1）在公办学校任教的在编应聘人员，应提供现有用人权限

部门和学校出具的证明（加盖公章）；编外应聘人员另需提供劳动

合同和养老保险手册（单位缴费证明或缴费清单）。

（2）在民办（含部队）学校（不含培训机构）任教的应聘人

员，应提供学校出具的证明（加盖学校公章）、劳动合同和养老保

险手册（单位缴费证明或缴费清单）。

（3）在见习基地任教的应聘人员应提供学校出具的证明（加

盖公章）、见习协议书（或报到通知书和离岗通知书）和养老保险

手册。

（4）会计岗位的应聘人员，要提供证明从事会计和财务管理

工作2年及以上的材料。在编应聘人员应提供单位和有用人权限人

事部门出具的证明（加盖公章）；编外应聘人员另需提供劳动合同

和养老保险手册（单位缴费证明或缴费清单）。

17．招聘岗位要求具有“1学年及以上教学经历”中的“教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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经历”起始时间如何界定？“1学年”如何计算？

教学经历起始时间的界定如下：

（1）在公办学校的人员，其教学经历的起始时间自报到之日

算起。

（2）参加 “三支一扶”、“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”等中央

和地方基层就业项目人员，其教学经历的起始时间自报到之日算

起。到基层特定公益岗位（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）初次就业的人员，

其教学经历的起始时间从工作协议约定的起始时间算起。

（3）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到高校毕业生实习见习基地（该

基地为教育机构）参加见习的，视同具有教学经历，其基层工作经

历的起始时间自报到之日算起。

（4）到其他获得批准的民办（含部队）中学（培训机构除外）

等单位工作的人员，其教学经历的起始时间以劳动合同约定的起始

时间算起。

18. 取得《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合格证明》人员能否报名？

持有在国家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网（www.ntce.cn）上自行打

印的考试合格证明（在有效期内）可以报名，但必须保证能在2018

年7月31日前取得教师资格证书，在资格审查确认现场提交符合报

名要求的教师资格证书，不能按期提交教师资格证书的取消相应资

格。持《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合格证明》报名的应聘人员，网上报

名填报教师资格信息时教师资格证号可以用“0”补齐。

19. 教师资格证上未标明学科的，如何界定与岗位学科一致？

教师资格证上未标明学科的，能根据有关规定落实学科的以落

实的学科为准；无法界定学科的，查看有效学历证书上所学专业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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否与报考岗位学科一致或近似。

20．现场资格审查能否找人代替？

资格审查，要查看应聘人员的报名材料与应聘岗位的资格条件

是否符合，同时对应聘人员有关个人信息进行确认，不能由他人代

替。


